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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諮詢：請逕洽各訓練機構 

開班查詢網址：www.epa.gov.tw (請再點選環保訓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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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

汽機車行車型態及惰轉狀態檢查人員、 

柴油車排放煙度儀器檢查人員訓練簡章 

一、 目的： 

為提高車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儀器檢查人員素質，協助主管機

關、監理單位、民間代檢機構及車輛製造廠品管實驗人員，增進

其汽機車污染物排放測試技術，以確保檢查及鑑定品質。 

二、 依據： 

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92 年 10 月 15 日環署訓字第 0920074263

號公告「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查人員訓練要點」。 

三、 訓練及報名單位： 

 
區
域 
 

辦理機構 地址 電話 聯絡人 

中 
 

區 

財團法人車
輛研究測試
中心 

彰化縣鹿港鎮彰濱工
業區鹿工南七路 6 號

（04）7811222
轉 5213 

郭芳伶 小姐

四、 參訓資格： 

參訓學員須為下列單位薦送者為限： 

參訓資格 
 

項次 
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始得報名參訓 

（一） 
交通監理機關、交通部核准之汽車委託代檢驗廠

商。 

（二） 
本署認可檢驗室及檢驗服務中心、環境保護機關、

汽機車製造廠、合格之汽機車修理廠等單位。 

五、 報名： 

（一） 一律通信報名請將報名表寄至「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

中心」（彰化縣鹿港鎮彰濱工業區鹿工南七路 6 號）信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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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註明參加「汽機車行車型態及惰轉狀態、柴油車排放

煙度儀器檢查人員訓練」。 

（二） 報名時應依參訓資格規定審慎填具報名表（參考第四項

表列資格條件），非屬政府機關（構）人員另需檢附現職

工作證明。不符合本辦法規定之條件者，請勿報名，否

則雖經測驗及格，概不核發合格證書。。 

六、 訓練及格之認定： 

（一） 本訓練考試科目與及格分數規定如下： 

1. 學科：各學科合為 1 科，以 100 分為滿分，60 分為及

格。 

2. 術科：各術科合為 1 科，以 100 分為滿分，60 分為及

格。 

（二） 自 97 年 1 月 1 日起參訓之學員，不及格科目自結訓之日

起，1 年內得有 2 次補考機會，超過 1年仍未完成測驗者，

視為訓練不及格，應重新報名訓練。 

（三） 請假（包括公假及曠（缺）課）達授課時數 1/4（含）以

上，即予退訓，視同訓練不合格，其已繳訓練費用不予

退還。 

（四） 結訓後應即參加環訓所安排當期之統一測驗，除事先經

同意外不得無故缺席或延後測驗。 

（五） 測驗由環訓所統一辦理，測驗題目參照統一教材內容命

題。試題型態包括是非題、選擇題等，再依課程適合之

題型採機密電腦篩選組合製作試卷。 

※（六） 訓練測驗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除予以扣考(不得繼續

應考，其已考之各科以零分計)外，並視同訓練不及格，

應重新報名訓練： 

1. 冒名頂替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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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互換座位或試卷者。 

3. 傳遞文稿、參考資料、書寫有關文字之物件或有關信

號者。 

4. 將書籍文件置於抽屜中、桌椅下、座位旁或隨身攜帶

並翻閱者。 

5. 不繳交試卷或試題者。 

6. 在桌椅、文具，或肢體上或其他場所刻畫或書寫有關

測驗資料者。 

7. 未遵守試場規定，不接受監場人員勸導或繳卷後仍逗

留試場窗口，擾亂試場秩序者。 

※（七） 訓練結束經學、術科測驗評量並獲通知測驗及格者，

應於接獲成績及格通知單之次日起 3 個月內，檢具申請

書及依本簡章第四項表列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，送環訓

所核符後核發合格證書，逾期概不再受理。如至本所網

站查詢成績已及格者，可下載申請表、工作經驗證明及

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以郵寄或親至本所申領合格證書。前

述所繳各項證件（包括實務經驗證明文件）均應合乎規

定，如經查明有偽造不實情事者，除不核發所請領「汽

機車行車型態及惰轉狀態、柴油車排放煙度儀器檢查人

員」合格證書或撤銷合格證書外，並依法究辦。  

七、 開課時間： 

依報名先後額滿（40 名）分發，由訓練單位擇期開班通知參

訓，經通知參訓而無法參訓者須重新報名。 

八、 繳交費用： 

（一） 本訓練費用（不包括膳宿及差旅費），汽機車班每人收費

新台幣 7,200 元、柴油車班 4,500 元，俟訓練單位通知

參訓後，逕向該單位繳交。 



─4─ 

（二） 訓練及格或補、換發合格證書者，應繳交證書規費 1,000

元。 

九、 洽辦單位： 

※若有疑問請洽詢： 

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 

電話：（03）4020789 轉 605 

財團法人車輛研究測試中心 

電話：（04）7811222 轉 5213 

十、 訓練課程內容：詳見各類訓練課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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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汽車行車型態及惰轉狀態檢查人員訓練課程表 

日期 

課程 

時間 

第 一 天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第 四 天

08:30 

｜ 

09:00 

報 到 

09:00 

｜ 

09:20 

致詞暨訓練 

課 程 說 明 

檢 驗 室

品 質 管 理

空 氣 污 染

防 制 法 規

09:30 

｜ 

10:20 

汽 車 污 染

測試程序－

汽 油 車

檢驗室認可

管 理 系 統
實 務 研 析

10:30 

｜ 

11:20 

汽車排放空

氣污染物防

制 技 術 －

汽 油 車

11:30 

｜ 

12:20 

檢 驗 原 理 

及 

相 關 設 備 
汽 車 污 染

測試程序－

重 柴 引 擎
汽車排放空

氣污染物防

制 技 術 －

柴 油 車

儀 器 操 作

分 組 測 驗

13:30 

｜ 

15:40 

儀 器 操 作

分 組 測 驗

16:00 

｜ 

16:50 

儀器操作分組實習 

 

1. 汽油車行車型態駕駛 

2. 底盤動力計及定容取樣系統 

3. 氣體分析儀及惰轉分析儀 
學 科 測 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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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機器腳踏車行車型態及惰轉狀態檢查人員訓練課程表 

日期 

課程 

時間 

第 一 天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第 四 天

08:30 

｜ 

09:00 

報 到 

09:00 

｜ 

09:20 

致詞暨訓練 

課 程 說 明 

空 氣 污 染

防 制 法 規

09:30 

｜ 

10:20 

檢 驗 室

品 質 管 理

實 務 研 析

10:30 

｜ 

11:20 

檢驗室認可

管 理 系 統

11:30 

｜ 

12:20 

機器腳踏車

污 染 測 試 

程 序 

檢 驗 原 理

及 

相 關 設 備

機 車 排 放

空氣污染物

防 制 技 術

儀 器 操 作

分 組 測 驗

13:30 

｜ 

15:40 

儀 器 操 作

分 組 測 驗

16:00 

｜ 

16:50 

儀器操作分組實習 

 

1. 機車行車型態駕駛及粒狀污染物檢驗

2. 底盤動力計及定容取樣系統 

3. 氣體分析儀及惰轉分析儀 
學 科 測 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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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職工作證明 

姓 名  性 別□男 □女

出

生

地

省    縣 

（市）  （市）

出 生

年月日
年  月  日

通訊地址  
身分證

字 號
 

服務起止 

日 期 
民國  年  月  日～  年  月  日

年 資 

合 計 
年  月

職 稱  

工 作 

內 容 

 

1.本項證明如有不實記載，願負一切法律責任。 

2.審查機關必要時可送請有關機關查證，如有不實記載，依法究辦。 

 

服務單位名稱及蓋章： 

（機關印信或登記公司章） 

 

 

負責人姓名及蓋章： 

 

 

服務單位地址及電話： 

 

 

服務證明開具日期：        年        月        日

※不同服務機構，應分別開具證明，本表可複製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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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機車行車型態及惰轉狀態、柴油車排放煙度儀器檢查人員訓練班報名

表 

一、班次：          （學員免填） 

二、編號：          （學員免填） 

三、學員基本資料：              （報名表 1式 2份請詳細填寫） 

 

類 別 

（  ）汽車行車型態及惰轉狀態檢查人員訓練 

（  ）機車行車型態及惰轉狀態檢查人員訓練 

（  ）柴油車排放煙度儀器檢查人員訓練 

姓 名 性 別 （  ）男  （  ）女 

出 生 

年 月 日 
年   月   日 

身 分 證

統 一 編 號
          

戶 

 

籍 

□□□ 

   縣   鄉（鎮）   村（里）  鄰   路（街）  段 

  （市）  市（區）   巷   弄   號   樓之 

一

吋

照

片 

 

黏

貼

最

近

三

個

月 

通 
訊 
處 

□□□ 

地 

 

 

址 電子 
郵址 

 

電

話

公：（  ） 

宅：（  ） 

行動： 

FAX：（  ） 

畢 業 學 校 科 系 （ 所 ） 修 業 
起 
迄 

年 月

︵
右
列
各
欄
務
請
填
寫
，
資
料
填
寫
不
全
者
，
概
不
受
理
報
名
︶ 學

歷 

  

單 位 名 稱  職 務 或 工 作 性 質  學

員

現

職 

︵

附

在

職

證

明

︶ 

地 址 

□□□ 

    縣    鄉（鎮）    村（里）  鄰    路（街）  段 

   （市）   市（區）    巷   弄    號   樓之 

本人確已詳閱報名簡章各項說明，自認符合簡章第四項之參訓資格，倘將來經訓練及格，因參訓資格不

符無法取得合格證書時，本人將自行負責。特此切結。 

 

切結（參訓人）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 年  月  日 

備 

 

 

註 

1.請將身分證影本貼於報名表（2 份）背面黏貼虛線處。 

2.照片 1 式 4 張，2 張分別貼於 2 張報名表貼照片處，2 張浮貼於第 1 張報名表右上角。 

※3.報名表及現職在職證明各 2 份請寄「彰化縣鹿港鎮彰濱工業區鹿工南七路 6 號車輛研究測試

中心」。信封上註明參加「汽機車行車型態及惰轉狀態、柴油車排放煙度儀器檢查人員訓練

班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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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查詢健保資料同意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(姓名)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任職 

                   (事業名稱)擔任                  ，為查證 

工作經驗之需，同意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依「電腦

個人資料保護法」之規定，自即日起得向    貴局要求提供本人歷年

來之投保異動資料 

（含投保單位、投保薪資、投保身分），請    查照。 

 

此致 

中央健康保險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立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名並蓋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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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查詢勞保資料同意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(姓名)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任職 

                  (事業名稱)擔任                    ，為查證 

工作經驗之需，同意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依「電腦

個人資料保護法」之規定，自即日起得向    貴局要求提供本人歷年

來之投保異動資料 

（含投保單位、投保薪資），請    查照。 

 

此致 

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保險局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立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(簽名並蓋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 

 

 


